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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席秘書：  
 
內務委員會秘書  甘伍麗文女士  
 
 
列席職員：  
 
秘書長  吳文華女士  
署理法律顧問  張炳鑫先生  
助理秘書長 1 李蔡若蓮女士  
助理秘書長 3 林鄭寶玲女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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議會事務助理 (2)8 簡俊豪先生  
 
 
 
經辦人／部門  
 

I. 通過2010年5月14日舉行的第二十三次會議的紀要  
(立法會CB(2)1624/09-10號文件 ) 

 
上述會議紀要獲得確認通過。  

 
 

II. 續議事項  
 
內務委員會主席匯報與政務司司長會面的情況  
 
2.  內務委員會主席表示並無特別事宜需作

匯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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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I. 立法會先前會議的續議事項  
 
(a) 2010年 5月 14日在憲報刊登並於 2010年 5月

19日提交立法會會議席上省覽的附屬法例

法律事務部報告   
(立法會LS67/09-10號文件 ) 
 

3.  內務委員會主席表示，只有一項附屬法

例 (即《 2010年電子交易 (豁免 )(修訂 )令》 )在
2010年 5月 14日刊登憲報，而該附屬法例已於
2010年5月 19日提交立法會省覽。  
 
4.  議員對該附屬法例並無提出任何疑問。  
 
5.  內務委員會主席提醒議員，對該附屬法

例作出修訂的限期為 2010年6月9日。  
 
(b) 2010年 5月 20日在憲報刊登並於 2010年 5月

26日提交立法會會議席上省覽的附屬法例

法律事務部報告   
(立法會LS68/09-10號文件 ) 

 
6.  內務委員會主席表示，共有 14項附屬法
例在 2010年 5月 20日刊登憲報，包括一項生效日
期公告，而該等附屬法例已於 2010年 5月 26日提
交立法會省覽。  
 
7.  關於《 2010年大老山隧道條例 (修訂附表 )
公告》，內務委員會主席表示，當局曾於 2009年
12月 15日交通事務委員會會議上就大老山隧道
有限公司 (下稱 "隧道公司 ")的加費申請諮詢該事
務委員會。隧道公司建議把大部分類別車輛的隧

道費調高 1元，增幅介乎 3%至9%不等。她補充，
立法會無權修訂建議的增幅，而議員只可建議對

該公告作出技術性質的輕微修訂。  
 
8.  王國興議員認為有需要成立小組委員

會研究該公告。  
 
9.  內務委員會主席建議成立小組委員會，

對該公告詳加研究。議員表示贊同。下列議員同

意加入該小組委員會：劉健儀議員、王國興議員

及葉偉明議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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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關於《 2010年律師 (專業彌償 )(修訂 )規
則》，內務委員會主席表示，該規則旨在使香港

律師彌償基金有限公司在獲得香港律師會理事

會通過決議的批准下，能夠扣減在任何彌償期間

內所有律師行 (而非新成立的律師行 )須向彌償基
金支付的供款。  
 
11.  吳靄儀議員表示，司法及法律事務委員

會曾計劃討論有關的建議修訂。然而，在該事

務委員會有機會討論有關的立法建議前，該修

訂規則已經刊登憲報。她認為有需要成立小組

委員會研究該修訂規則。  
 
12.  內務委員會主席建議成立小組委員會，

對該修訂規則詳加研究。議員表示贊同。下列議

員同意加入該小組委員會：吳靄儀議員、劉健儀

議員、余若薇議員及何秀蘭議員。  
 
13.  議員對其他 12項附屬法例並無提出任何
疑問。  
 
14.  內務委員會主席提醒議員，對該等附屬

法例作出修訂的限期為 2010年 6月23日。  
 
 

IV. 將於 2010年 6月 2日立法會會議席上處理的事項  
 
(a) 提交文件  
 

內務委員會有關研究附屬法例及其他文書

的第 12/09-10號報告                    
(立法會 CB(2)1626/09-10號文件已於 2010年
5月 27日隨立法會 CB(3)735/09-10號文件發
出。 ) 

 
15.  內務委員會主席表示，有關報告涵蓋 3項
附屬法例，當中包括《 2010年應課稅品 (豁免數
量 )(修訂 )公告》，而該等附屬法例的修訂期限將

於 2010年6月2日屆滿。由於一位議員已表明有意
就該公告發言，她會以內務委員會主席的身份，

就該公告動議察悉該報告的議案。  
 



經辦人／部門  
 

 6

(b) 質詢  
(立法會CB(3)730/09-10號文件 ) 

 
16.  內務委員會主席表示，是次立法會會議

編排了 20項質詢 (6項口頭質詢及 14項書面質詢 )。 
 
(c) 法案 ⎯⎯ 首讀及動議二讀  
 

《食物安全條例草案》  
 
17.  內務委員會主席表示，政府當局已作出

預告，表示會向立法會提交上述條例草案。內務

委員會將於 2010年 6月 4日下次會議上考慮該條
例草案。  
 
(d) 政府議案  

 
18.  內務委員會主席表示，迄今並未接獲政

府當局有關的預告。  
 
(e) 議員議案  
 

(i) 就"六四事件"動議的議案  
(議案措辭已於 2010年5月19日隨立法會
CB(3)708/09-10號文件發出。 ) 

 
(ii) 就"提升區議會的地區規劃權責"動議的

議案  
(議案措辭已於 2010年5月20日隨立法會
CB(3)713/09-10號文件發出。 ) 

 
19.  內務委員會主席表示，上述議案分別由

何俊仁議員及劉秀成議員動議，而議案措辭已送

交議員。  
 
20.  內務委員會主席表示，就該等議案提出

修正案的預告限期已於 2010年 5月26日屆滿。  
 
 

V. 將於 2010年 6月 9日立法會會議席上處理的事項  
 
(a) 質詢  

(立法會CB(3)731/09-10號文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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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內務委員會主席表示，是次立法會會議

編排了 20項質詢 (6項口頭質詢及 14項書面質詢 )。 
 
(b) 法案 ⎯⎯ 首讀及動議二讀  
 
22.  內務委員會主席表示，迄今並未接獲政

府當局有關的預告。  
 
(c) 政府議案  

 
(i) 政務司司長根據《中華人民共和國香港

特別行政區基本法》第七十三條第 (七 )
項及《香港終審法院條例》第 7A條動議

的兩項決議案  
(決議案措辭已於 2010年5月 24日隨立法
會CB(3)720/09-10號文件發出。 ) 

 
23.  內務委員會主席表示，資深司法任命建

議小組委員會已在上次會議上向內務委員會作

出報告，而議員對有關的司法人員任命建議並無

異議。  
 

(ii) 食物及衞生局局長根據《藥劑業及毒藥

條例》就：  
 

－  《 2010年藥劑業及毒藥 (修訂 )(第 2
號 )規例》；及  

 
－  《2010年毒藥表 (修訂 )(第2號 )規例》 

 
動議的決議案  
(決議案措辭已於 2010年5月 24日隨立法
會CB(3)717/09-10號文件發出。 ) 
(立法會LS66/09-10號文件 ) 

 
24.  內務委員會主席表示，該決議案旨在請

立法會批准《 2010年藥劑業及毒藥 (修訂 )(第 2號 )
規例》及《 2010年毒藥表 (修訂 )(第 2號 )規例》，
以便分別把兩種物質加入《藥劑業及毒藥規例》

附表 1及附表 3的A分部及《毒藥表規例》附表第
I部的A分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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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  議員對政府當局在立法會會議上動議該  
決議案並無異議。  
 
(d) 議員議案  
 

(i) 就"政制改革"動議的議案  
(議案措辭已於 2010年5月27日隨立法會
CB(3)738/09-10號文件發出。 ) 

 
(ii) 就"香港與東盟區域合作"動議的議案  

(議案措辭已於 2010年5月27日隨立法會
CB(3)739/09-10號文件發出。 ) 

 
26.  內務委員會主席表示，上述議案分別由

湯家驊議員及梁君彥議員動議，而議案措辭已送

交議員。  
 
27.  內務委員會主席提醒議員，如擬對上述

議案提出修正案，作出預告的限期為 2010年 6月
2日 (星期三 )。  
 
修訂期限將於2010年6月9日屆滿的附屬法例報告  
 
28.  內務委員會主席表示，載列修訂期限將

於 2010年6月9日屆滿的附屬法例一覽表，已在會
議席上提交議員參閱。秘書會把有關報告送交議

員，並請議員表明是否有意就有關附屬法例發

言。通知秘書的限期為 2010年 6月 1日 (星期二 )下
午 5時。  
 
 

VI. 法案委員會及小組委員會報告  
 

《 2010年稅務 (修訂 )條例草案》委員會報告  
(立法會CB(1)2057/09-10號文件 ) 
 
29.  法案委員會主席陳鑑林議員匯報法案委

員會的商議工作，詳情載於有關報告內。他闡

述，法案委員會舉行了一次會議，並且不反對按

建議一次過扣減薪俸稅及個人入息課稅，扣減幅

度為 75%，每宗個案以 6,000元為上限。關於加快
環保車輛資本開支的利得稅扣除的建議，法案委

員會察悉，環境保護署會就免除此等車輛首次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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記稅的認可標準每年進行檢討。法案委員會亦同

意，有關鼓勵更廣泛使用環保車輛的事宜應轉交

環境事務委員會研究。  
 
30.  內務委員會主席表示，政府當局已表明

擬作出預告，在 2010年6月9日立法會會議上恢復
條例草案的二讀辯論。  
 
 

VII. 法案委員會及小組委員會的情況  
(立法會CB(2)1625/09-10號文件 ) 
 
31.  內務委員會主席表示，現時有 9個法案委
員會及 8個在內務委員會轄下的小組委員會進行
工作 (即 4個研究附屬法例的小組委員會、一個研
究政制改革建議的小組委員會及 3個研究政策事
宜的小組委員會 )；另有 9個在事務委員會轄下成
立的小組委員會進行工作。  
 
 

VIII. 其他事項  
 
32.  議事完畢，會議於下午 2時46分結束。  

 
 
 
 
立法會秘書處  
議會事務部 2 
2010年6月 2日  


